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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 2022年度教师课堂教学水平
测评工作方案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开展教师本科课堂教学水平测评工作，强化教师教学工

作职责，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，调动教师投入教学、

研究教学的积极性，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及本科教学

质量的提高，并为教师职称晋升提供依据。

二、测评原则

（一）客观性原则

测评依据学生评价、专家听课结果进行，客观、公正地对教

师课堂教学水平进行评价。

（二）指导性原则

测评以发展性评价为指导原则，借助评价结果，激励和督促

教师不断优化教学过程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教

学质量.

（三）科学性原则

测评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，对教师教

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态度、教学效果等进行科学

评价。

三、测评对象

参评本年度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“教学为主型”的教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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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测评时间

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9月 30日止

五、测评内容

测评内容主要针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，测评由学生评价和

专家听课 2个部分组成，每项成绩按百分制计分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学生评价。学校根据每学年学生评教结果，从学生评

教系统中提取测评对象最近两学年评教数据，取两学年各学期、

各门课程的平均值。

评价数据由教学科研处统一提供给各相关学院。

（二）专家听课。学校按“学科相同、专业相近”的原则组建

专家组，听课专家原则上为学校现有高级职称人员组成，每组原

则上不少于 3 人，对测评对象进行 1节课（40 分钟）的专门听

课（详见附件 1），根据课堂教学表现进行集体评价、评分，并

填写《2022年度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测评专家听课评分表》。

如遇测评对象在测评期内无课堂教学任务的情况，由所在学

院组织测评对象准备 1节现场公开课，供专家组听评课。

六、测评成绩

教学测评成绩最终成绩由“学生评价”和“专家听课”两项指

标组成，两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20%和 80%，最终以量化百分

制的形式给出综合评价分数，分数按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

两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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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测评成绩，分为 4四个等级，其中：

优 秀：100—85分

良 好：84.99—75分

及 格：74.99—60分

不及格：60分以下，

各相关学院将最终成绩计算好填入《2022 年度教师课堂教

学水平测评分数汇总表》，经审核签字后交教学科研处。

七、其他

学校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总体负责协调、指导和参与评价

工作，相关二级学院负责具体测评工作。

如有疑问，请尽快与教学科研处联系。联系人：钟宜君。

附件：1.2022年度申报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“教学为主型”

听课安排表

2.2022年度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测评专家听课评分表

3.2022年度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测评分数汇总表

（附件另行下发）

桂林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2年 9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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